更新日期  110.10.12

領           據

茲      向

桃園市政府領到低收入戶孕產婦及嬰兒營養品代金補助費 ，計新台幣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。
此據

具領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
住址： 
聯絡電話：（公）

         （私）
匯款方式：□郵局  郵局：              戶名：  
                  局號：              帳號：

          □銀行  名稱：　　　　        銀行　　　　   分行

            　　  戶名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帳號：               
註：警示帳戶將一律退撥不予補匯。
    本市全面實施通匯制度，依代理公庫台灣銀行桃園分行規定、除台灣銀行存戶外，手續費最低收費標準以每筆30元計。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